
拟审批公示：海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年产 3000 吨牦牛

肉系列调味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我局

拟对年产 3000 吨牦牛肉系列调味料生产项目 1 个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进行审批。现将拟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

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2025 年 6 月 13 日－2025 年 6 月 19

日。

听证权利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

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。

通讯地址：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大道 227 号

联系电话：0972-86150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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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位于海东工业园区中

小企业园标准化厂房 I区 3

幢第 1 层 301 号，引进国内

先进的调味料生产线和牦

牛肉汁加工生产线各 1 条。

项目建成后形成以牛肉精

为主的固态复合调味料

2100 吨，以牛肉汁为主的

半固态复合调味料 700 吨

及其它调味料系列产品 200

吨。牛肉精、牛肉汤料及固

体复合味调料生产线购置

打粉机组、自动上料机组、

高速混合机、制粒机、干燥

流化床机组、包装机等；牛

肉汁、半固态复合调料及其

他调味料系列购置锯骨机、

绞肉机、油炸锅、电炒锅、

高温杀菌锅、高压锅、提取

1.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。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

排入园区污水管网。运营期的生产废水通过气浮机预

处理达到纳管标准后进入海东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园污

水处理站处理，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后排至

园区污水管网。

2.严格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。施工期仅涉及厂房内

部安装设备及装修，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。运营期产

生的粉尘主要为辅料在进行粉碎、接料等过程中产生

的，辅料粉碎密闭，且通过自带旋风除尘系统收集；

牦牛肉、牦牛骨在蒸煮过程中产生的热蒸汽通过 1 台

静电式饮食业油烟净化器进行处理满足《恶臭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中的臭气浓度排放限值后

通过 20 米排气筒排放。

3.严格落实噪声污染控制措施。对各类噪声设备分别

进行基础减振，高效维护和管理，厂界噪声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 3

类标准要求。

4.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措施。施工期产生的装

修垃圾集中收集后送市政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理，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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罐、乳化罐、反应釜、包装

机等。项目总投资 952 万

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3.15 万

元。

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，不得随意堆放，

避免二次污染。运营期原辅料废纸箱、废包装袋集中

收集后定期外售，打粉产生的粉尘由自带旋风除尘系

统收集后回用于生产，碎骨头渣及油渣委托第三方处

置，生活垃圾定期由园区环卫部门清运。


